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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 
經 112 年 06 月 19 日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語文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經 112 年 09 月 26 日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經 114 年 10 月 29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語文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培育本校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專業人才，「在工作中學習」，對理論與實務之結

合使學生有更深的體認，進一步學習專業技能及管理實務，實現最後一哩產學接軌之教

育目標，以落實產學合作之技職教育方針，依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訂定本要點。 

二、本院學生校外實習教育目標： 

(一)培養敬業樂群及勤勞樸實的習性。 

(二)在「工作中學習」，培養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 

(三)訓練處世應對之道，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及職業倫理。 

(四)激發學習意願與可塑性。 

(五)訓練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六)培訓創新能力。 

三、實施對象：凡參與本院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校外實習課程之大學日間部學生。 

四、推動校外實習本院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執掌業務如下： 

辦理實習媒合、製作實習手冊、協助實習就業平台相關資料之建置及推動、實習輔導老

師校外實習之督導、實習訪視、實習成績評定、實習成效檢討及協助學生校外實習之相

關事宜。 

五、實習機會調查與審核： 

(一)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可依下列方式進行實習機會開發： 

1.各公部門及企業主動向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提出校外實習申請。 

2.秘書室聯絡校友企業徵求實習機會。 

3.研究發展處向合作廠商開發校外實習機會。 

4.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教師開發實習機會。 

5.學生得自行開發實習機會，惟需經各系(所、科、專班、學位學程)評估認可。 

6.可填寫「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實習機構意願調查表」後送至各系(所、科、專班、學

位學程)辦理實習媒合。 

(二)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應針對所有實習機構，填寫「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實

習機構評估表」，審查合適之實習工作。 

六、實習機會安排： 

(一)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應於學生實習前公布實習相關資訊，包含企業名稱、

地點、薪資、工作性質、膳宿狀況等，供學生選擇實習工作機會參考。 

(二)實習機構可遴選學生，必要時可與學生簽約提供獎學金作為幹部培訓管道，契約簽

訂方式與規範內容由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自行訂定。 

(三)學生於選擇實習機構期間，與公司主管面談確認並與輔導老師溝通後選定實習單位，

待實習機構分配確定，經由家長同意後，始得開始校外實習。 

(四)實習學生不得為實習機構負責人或實習合作機構輔導業師之近親、配偶、直系血親、

三等親內之旁系血親及其配偶。 

七、實習職前訓練： 

(一)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及辦理實習業務相關單位，

應辦理學生實習前訓練講座，邀請實習機構人員蒞校講授實習時應注意事項及宣導

相關規定等事宜。 

(二)由實習輔導老師對所屬輔導學生之工作日誌、實習心得、報告寫作等指導。並由實

習輔導老師與實習機構共同訂定實習生實習計畫，且填寫「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

個別實習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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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習報到： 

(一)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於學生報到前，應與實習機構完成實習合作簽約手

續。 

(二)學生報到時間依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實習機構可視需要得通知學生提早報到或延

後結束(需徵求實習輔導老師同意)，俾便實習工作順利進行。 

(三)學生報到前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應辦妥學生意外保險或由實習機構投保

勞保及健保，並依規定提撥勞退基金。 

九、實習期間考核： 

(一)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應訂定實習作業相關要點，送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

實習與就業輔導組備查。 

(二)實習期間的請假和考勤，依實習機構規定辦理，實習機構若無明確規定者，依各系

(科、所、專班、學位學程)所訂定之要點辦理。 

(三)學生之出勤記錄列入實習成績評核項目。 

(四)學生校外實習行為適用本校學生行為規範及獎懲規定。 

十、校外實習輔導： 

(一)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須於學生實習期間，對每位學生施以校外實習輔導，

並得由實習輔導老師及實習機構單位主管共同執行。 

(二)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之實習輔導老師應排定時間至實習機構拜訪主管及

瞭解學生實習與生活狀況，輔導後填寫「學生校外實習輔導訪視記錄表」送各系(科、

所、專班、學位學程)備查。 

十一、校外實習輔導老師之職責： 

(一)對實習學生實施實習前教育，規劃並說明實習內容。 

(二)與實習機構主管聯繫溝通，交換輔導心得。 

(三)指導學生寫作實習報告。 

(四)評閱學生實習作業、報告、及實習成績。 

(五)參與校外實習相關之協調、報告及檢討等會議。 

(六)實地訪視及電話聯繫或通訊軟體作實習輔導，以瞭解學生實習狀況及問題，並作

成「輔導訪視紀錄表」： 

1.暑期實習：應赴實習機構訪視至少一次。 

2.學期實習：應赴實習機構訪視至少二次，境外實習之訪視次數，不得低於一次。 

3.學年實習：應赴實習機構訪視至少四次，境外實習之訪視次數，不得低於二次

（上、下學期各一次）。 

十二、實習機構之職責： 

(一)實習機構應與本校簽訂實習合作契約。 

(二)給予實習學生所擔任職務之必要訓練。 

(三)指導並協助評量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 

(四)參與校外實習相關之協調、報告及檢討等會議。 

十三、學生實習成績評核： 

(一)校外實習定位為正式修習課程，成績合格者授與學分，各項書面（口頭）報告、學習

（成果）報告、出缺勤紀錄、實習滿意度問卷均應列入重要評核。 

(二)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依實習課程規劃訂定校外實習成果報告內容，學生

實習成果報告評核由實習輔導老師及實習機構主管共同評定，其評分比重由各系(科、

所、專班、學位學程)自行訂定。 

十四、學生校外實習緊急事故處理原則： 

(一)國內實習機構意外事故處理：由學生及實習機構立即通知實習機構主管及實習輔

導老師請求報警、送醫等，以便協助醫療或相關事宜之處理。實習輔導老師應於

第一時間立即向各系主任、學生導師及家長報告問題發生狀況及處理方式，若涉

及法律責任問題，必要時得請法律專家、教育部或勞動部等相關單位共同協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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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境外實習機構意外事故處理：由發生意外學生及境外實習機構立即通知國內實機

構主管或實習輔導老師，請求報警、送醫等，以便協助醫療等相關事宜之處理。

實習輔導老師應於第一時間立即向各系主任、學生導師及家長報告問題發生狀況

及處理方式，並由國際事務處協同處理。 

(三)作業流程：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外實習緊急事故處理流程圖」辦理。 

十五、學生實習爭議協商處理原則： 

(一)國內及境外實習機構學生實習爭議事故處理：實習期間有權益受損導致發生爭議

及糾紛情形，應立即向實習機構主管、實習輔導老師及學校實習業管單位反應，

由學校實習輔導老師與實習機構共同商議爭議改善方案，如未獲改善，可利用申

訴機制提出申訴。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應立即啟動爭議協商與處理機

制，並儘速召開會議進行討論。 

(二)作業流程：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外實習爭議協商處理流程圖」辦理。 

十六、不適應輔導與終止或轉換機構之措施： 

(一)學生經分配實習機構實習後，不得隨意更換實習機構，否則實習成績不予核計。 

(二)實習期間，實習機構得評估學生適應及學習狀況，若評估狀況為不佳時，實習機

構得向該生所屬之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提出實習終止之協商，由實習

機構及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共同決議實習終止或持續。 

(三)若學生特殊原因或因實習機構歇業、倒閉等無法歸咎於學生之原因，得終止實習，

由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協助轉介至其他實習機構，接續完成實習；若實

習學生不接受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之轉介，則其實習之成果不得計入

修課成績，因此造成個人學期成績不及格等後果，則由該學生自行承擔。 

(四)作業流程：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外實習不適應輔導與終止或轉換處理流程圖」

辦理。 

十七、實習成果及檢討改善措施： 

(一)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應於學生實習結束後，安排實習成果發表的相關

活動，藉以提供學弟妹觀摩學習的機會。 

(二)實習成果報告置放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辦公室存查，作為教學及行政

評鑑之佐證資料。 

(三)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應於學生參與校外實習後，進行實習機構與課程內

容的適切性評量，以提供學校在推行校外實習時能更加完備。 

十八、學校輔導老師鐘點費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專業實習課程開設要點」第八點之規定核

實報支。 

十九、本要點所需經費優先由各類計畫、政府相關補助經費支應，若當學年度未有外部經費

補助，則由本校各系(科、所、專班、學位學程)經常門經費項下編列支應。 

二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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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 
經114年10月29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語文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要點 修正前要點 說明 

二十一、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二十一、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提

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

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

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之規定作修正 

 
 


